
一些玩具含有毒物质。 资料图

近年来，因儿童玩具造成的安全
事故屡屡发生，严重损害了儿童的安
全和健康。 零件脱落、违法添加禁用
物质、元素含量超标等问题使得儿童
玩具暗藏许多安全隐患。 对此，专家
建议， 家长在为儿童购买玩具时，要
认准 CCC 认证标志， 不能贪图便宜
而购买劣质儿童玩具。 同时，仔细阅
读产品说明书、成分表等内容 ，尽量
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
去年儿童玩具投诉量增加近两倍
根据 中 国消 费 者 协会 发 布 的

《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
况分析》，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
理儿童玩具投诉 4847 件，比 2019 年
的投诉量增加了近两倍。

据悉，儿童玩具投诉涉及安全的
问题主要包括 ：机械物理伤害 ，如玩
具小零件脱落 、 玩具有危险尖点利
边；化学伤害，如违法添加禁用物质、
某种元素含量超出国家标准；玩具适
用年龄与实际使用不符以及误玩非
玩具产品造成的伤害等。

擦亮双眼，选择合适儿童玩具
“现在市面上仿冒的儿童玩具产

品有很多，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。 ”北
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玮琨建
议在购买儿童玩具时要擦亮双眼、谨
慎选择，从正规商场或者信誉良好的
网店购买儿童玩具，坚决不买无生产
日期、无生产厂家以及无质量合格证
的 “三无 ”产品 ，仔细阅读产品说明
书 、成分表等内容 ，并注意留存购物
凭证。

中消协提醒，家长不能贪图便宜
而购买劣质儿童玩具，在购买儿童玩
具时要认准 CCC 认证标志。 为了减
少因玩具适用年龄与实际使用不符
带来的安全隐患 ， 中消协指出 ，家
长在购买玩具时 ，一定要关注玩具
包装上标注的适合年龄，选购与孩子
年龄相匹配的玩具。 同时，家长也应
监督 、指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 ，年龄
较小的儿童在玩耍时，最好能够全程
陪同。

据《工人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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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 贺伦明）如今，网
络购物已成为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
和交易习惯，在方便了生活的同时，部
分消费者也遇上了烦心事。近日，临湘
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产品质量不合
格引起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。最终，
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 由卖家杭
州某电器公司向买家王某某退回货
款， 并赔偿 3 倍损失和承担相应的诉
讼费用，生产厂家承担连带责任。

2019 年 4 月 ， 王某某在某网络
购物平台购买了两台某品牌空调，卖
家为杭州一电器公司。 王某某收到货
后得知， 该品牌空调由于存在虚标能
效等级、 能效数据造假的问题被另一
品牌空调公司举报， 并上网看到了案
涉品牌空调质量不达标的检测报告 。
王某某认为， 案涉空调生产厂家与杭

州某电器公司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
商品， 在生产、 销售方面存在欺诈行
为，故诉至临湘法院，要求杭州某电器
公司和案涉空调的生产厂家退一赔
三。

王某某诉至法院后， 因双方对案
涉空调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争议比较
大， 其向法院申请对涉案空调的质量
进行鉴定。经鉴定，案涉空调的实测制
冷消耗功率与能效比不符合空调所称
标的额定制冷消耗功率与能效比 ，也
不符合 GB12021.3-2010《房间空气调
节器能效限定值与能效等级》 标准要
求。

此后， 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
解，后达成一致意见，由卖家电器公司
15 日内向王某某退回货款 4598 元 ，
同时赔偿 3 倍货款损失 13794 元 ，并

承担鉴定费和案件受理费 35130 元 ，
空调生产厂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。 同
时， 卖家电器公司自行前往王某某家
将空调取走。

【法官提醒】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第 55 条规定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
务有欺诈行为的，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
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 增加赔
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
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； 增加赔偿
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，为 500 元。 法律
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因消费者通
过网络购物不能直观地判断商品的质
量、性能等，当购买到质量不合格的产
品时，可以先找店主进行协商，如协商
不成， 还可以向相关行政监察部门进
行投诉，也可以向法院起诉，通过正当
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本报讯 （通讯员 王红叶 ）近日 ，
安乡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交通事
故责任纠纷案。 车辆出借人吴某明在
明知实际侵权人吴某无驾驶资格的
情形下，将未购买交强险及第三者商
业险的摩托车出借给吴某，致使吴某
在驾驶途中将冯某撞伤。 虽然吴某明
非造成冯某损害的直接侵权人，但因
其出借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，应
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去年 4 月 20 日， 冯某驾驶两轮
摩托车从陈家嘴镇码头出发驶往陈
家嘴镇南山村。 当车由西向东行驶至
安乡县陈家嘴镇一 “T”型路口时 ，遇
无驾驶资格的吴某驾驶摩托车（该车
所有人系吴某父亲吴某明）由北向南
往西转弯驶来。 因吴某驾车进出道路
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致使两
车相撞，造成冯某、吴某受伤、两车受
损的道路交通事故。 该事故经县交警
大队认定吴某负事故主要责任，冯某
负事故次要责任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因吴某未取得
机动车驾驶证，驾驶未依法注册登记
的车辆上道路行驶，且在行驶转弯时
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，导致本次事故
的发生。 根据县交警大队的认定，吴
某对冯某的损失应承担 70%的赔偿
责任。 吴某驾驶的摩托车未购买交强险，故
对冯某的损失由吴某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
赔偿责任，不足部分再由吴某按事故责任比
例予以赔偿。因车辆所有人吴某明明知吴某
无驾驶证且车辆未注册登记，仍放任吴某驾
驶摩托车，应认定吴某明对损害结果发生存
在一定过错，酌定吴某明承担 20%的赔偿责
任。

【法官说法】车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，
需对出借车辆性能、借用人的驾驶资质以及
借用人的行为状态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，从
而防止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引起事故的发
生。否则，如果出借人未尽上述义务，则要承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劳动合同约定“员工上班
干私活可解聘”有效吗
吴女士：我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：

上班期间不得干私活，如半年内累计超过 5
次，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。 最近，公司以
我在 4 个月内有 6 次在上班时间网购个人
物品为由，提出与我解除劳动合同。 我能否
向公司索要赔偿金？

法官回复：从你反映的情况看，你不能
向公司索要赔偿金。 根据我国 《劳动合同
法 》第 26 条的规定 ，劳动合同只要约定的
内容不存在欺诈 、胁迫 、乘人之危的 ，不属
于免除法定责任、排除劳动者权利，不违反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便可以认定
为有效。 结合你的情况来说，劳动合同系你
与公司在平等自愿、 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
的。 基于在工作时间应不做与工作无关的
事情符合日常生活经验，因此，双方约定上
班期间不得干私活的相关规定并没有违反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对你有约束
力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87 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
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，
应当依照本法第 47 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
准的 2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。 ”即劳动者
索要赔偿金，必须以“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
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”为要件 ，你在 4
个月内曾经 6 次干私活， 公司据此解除劳
动合同并无不当，你无权索要赔偿金。

网购空调质量不达标怎么办
法院判决支持“退一赔三”

■微支招

警惕！ 这些小玩具暗藏大隐患

出
借
车
辆
不
尽
合
理
注
意
义
务

出
事
故
责
任
也
要
担

■法律咨询

■以案说法

■一图读懂


